
立法会十三题：反竞争行为 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

  以下为署理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梁今日（十一月十九日）

在立法会会议上就刘慧卿议员的提问的书面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  据报，近年有大型连锁超级市场（超市）涉嫌利用其市场支配地

位合谋操纵货品的零售价格，而超市的货品售价高昂亦引起社会人士

的关注。竞争政策咨询委员会（竞谘会）亦曾接获有关超市作出反竞

争行为的投诉。就此，行政机关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过去 3 年，竞谘会共接获多少宗有关超市反竞争行为的投诉，

以及当中被证实的投诉有多少宗；  

 

（二）鉴于竞谘会在其二○○六至二○○七年度的工作报告中指出，

有米商在二○○六年五月投诉超市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食米，但当

时的工商及科技局并无发现确实证据证明超市曾作出反竞争行为，该

局当时有否调查有关的供货商向各超市及其它商户供应食米的价格

是否一致；若有调查，详情为何；若否，原因为何；  

 

（三）鉴于竞谘会亦在上述的工作报告中指出，一名供货商在二○○

六年八月投诉某超市单方面把其供应的货品的零售价提高至超越协

议水平，当时的工商及科技局已委托消费者委员会（消委会）跟进，

而竞谘会将于二○○七年内审议消委会的调查结果，该调查结果的详

情为何；及 

 

（四）鉴于竞谘会在响应消委会于二○○三年八月发表的《食品及家

居日用品零售市场的竞争研究报告》的结论和建议时指出，「问题的

关键并非在于缺乏竞争，而是各供货商的竞争力，以及消费者的选

择」，然而大型超市的市场占有率高达七成，当局有否研究这情况会

否使其它经营者难以进入市场，以致大型超市可操纵货品价格；若有

研究，详情为何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



（一）过去三年，竞谘会共接获两宗有关超市反竞争行为的投诉。就

该两宗投诉，当局并无发现确实的证据，证明超市曾作出反竞争行为。 

 

（二）在自由市场的运作机制下，食米贮存商（下称供货商）对不同

买家定出不同的价格不一定涉及反竞争行为。由于工商及科技局及竞

谘会在跟进投诉时亦没有进行调查的权力，而供货商给予各超级市场

及其它零售商户的供应价格属于商业敏感数据，所以我们没有搜集这

些数据。 

 

（三）消委会已完成调查工作，而有关调查结果已载于最近发表的竞

谘会年度报告（二○○七至二○○八年）。消委会在调查时参考了过

往有关超级市场的研究、相关外国经验，以及政府的《竞争政策纲领》

所载指引。不过，由于供货商提供的数据有限，消委会难以对投诉进

行彻底审查。再者，由于投诉人要求不可披露其身分，消委会无法接

触该超市，以核实投诉人的指称。根据消委会在市场上搜集到的资料，

未有表面证据证明该超市对投诉人造成阻碍，防止投诉人向其它零售

商供货商品，或有关行为具有严重削弱竞争的目的。因此，消委会不

能断定该超市的行为构成反竞争行为。 

 

（四）香港是一个细小的经济体系，容许多家公司同时提供某种产品

或服务的空间可能相当有限，因此很多时候个别市场会出现被少数公

司支配的情况。然而，这现象不表示反竞争行为必定会出现。而一间

大型超市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率本身亦同样不一定会使其它经营者

难以进入市场，以致该大型超市可操纵货品价格。 

 

  至于一间公司有没有涉及滥用强大市场力量或反竞争行为（例如

操纵货品价格），只可以在经过调查后才能判定。在建议中的竞争法

下，独立的竞争事务委员会只要有合理理由相信在任何市场内存在着

任何形式的反竞争行为，就可以展开调查。若能够证实反竞争行为确

曾发生，委员会或审裁处便可采取适当补救方法，包括罚款及发出「停

止及制止令」。  

 

完  

 

２００８年１１月１９日（星期三） 

 


